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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共推住商節電行動作業申請計畫資料表 

執

行

期

程 

全程 自 107 年 6 月 1 日起至 110 年 12 月 31 日止，計 43 個月 

第三期 自 110 年 1 月 1 日起至 110 年 12 月 31 日止，計 12 個月 

承諾 

節電目標 

本計畫將延續第一期及第二期計畫，持續推動本市機關、服務業及

民生節電等工作，計畫目標如下: 

量化目標：第一期：0.35%、第二期：0.35%、第三期：1.5% 

質化目標： 

一、 跨局處整合：成立跨局處整合工作委員會，由本市祕書長擔

任召集人，工務處擔任主要幕僚單位，在整合行政資源平台

下，定期滾動式檢討修正計畫執行方向，落實節電目標。 

二、 民間社會力：結合轄內民間組織及企業體，導入民間力量成

立常態節能培力。 

三、 掌握地方能源使用：整合能源調查、家戶用電、建築用電、

氣候變遷等相關資訊，釐清住宅用電習慣、建築耗能用特性、

住宅節電潛力分析，並汰換老舊耗能設備，提升地方節能設

備比例打造節能基隆市。 

四、 深化校園能源科技教育知能：將永續發展理念與環境素養向

下紮根。提昇本市中小學學生之能源科技教育素養知能，喚

起各校學生、家長及社會對節能議題重視。 

五、 節能技術發掘節電潛力：協助能源用戶瞭解設備與系統運轉

情形，提供節能操作的正確觀念，發掘節電潛力落實節能改

善。推動自願性節約能源及自主管理，帶動企業、大專院校

自發性的落實節能改善。 

申請經費 

額度 

單位：仟元 

工作項目 全程 第 3 期 

1.節電基礎工作 18,000.000 6,000.000 

2.設備汰換及智慧用電(含

擴大補助) 

63,403.200 
(63,010,321

註
) 

21,557.088 

3.因地制宜 10,030.814 3,410.478 

總計 
91,434.014 

(91,041,135
註
) 

30,967.566 



 

II 

其他經費 

來源 

□自籌款，金額    (仟元) 

□其他機關補助，機關名稱               ，金額            (仟元) 

備註 
依預算審查結果，調整各縣市第 1 期計畫執行設備汰換與智慧用電額

度，併同調整第 1 期及全程計畫總額度，括弧內數字係實際核給數。 

計畫內容摘要： 

依據台電公司公布 105 年基隆市住商部門(機關、住宅、服務業及農業)全

年用電量統計，本市用電量約為 1,286,179,304 度，為建構未來低碳經濟及永

續發展的社會，特訂定本計畫並訂出 107 年節電目標 0.35%、108 年節電目標

0.35%、109 年節電目標 1.5%。為達此目標，本市將成立節能稽查小組與節能

調查小組，結合轄內民間組織及企業體，導入民間力量，並補助汰換老舊耗能

設備，提升地方節能設備比例打造節能基隆市。重點工作摘要如下： 

1. 成立本市節能稽查小組，針對 20 類指定能源用戶、電器零售業及大賣場及

高能源用戶進行節能規範之稽查與診斷。 

2. 針對機關、住宅、服務業及農業，透過區域住商部門用戶能源使用習慣與

消費型態分析及市立國中小校園及機關單位節電效益評估，做為後續制定

後續節電策略、研擬冬夏季節電作法、滾動修正節電藍圖等依據。 

3. 規劃結合在地 NGO、社區大學或專業團體之量能，辦理以邀集轄內節能較

佳企業辦理節電觀摩交流宣導活動、節能相關綠繪本志工媽媽培訓工作坊；

等方式的節電志工培訓、複訓課程。 

4. 持續維運「基隆市共推住商節電行動網站」，並透過國小教師能源教育研習

課程、培訓校園節電小志工等方式，辦理其他縣市典範節電成果觀摩活動。 

5. 以補助方式鼓勵服務業及住宅汰換耗能設備，如無風管空調機、電冰箱、

T5/T8/T9 螢光燈具，並補助設置智慧照明及能源管理系統。 

6. 針對住宅、服務業及機關部門等進行除濕機汰換補助。 

期望透過上述之預計推動項目，以達本期節電目標。 

 



 

III 

承辦局

處 

工務處 

聯絡人 

姓

名 
黃鈺婷 職稱 科員 Email A8938701@mail.klcg.gov.tw 

電

話 

02-2422-
3305 

傳真 02-2427-
1638 

手機 0900-633-213 

地

址 

基隆市中正區信二路 299 號 5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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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全程計畫 

一、 背景說明 

近年來由於全球暖化與氣候變遷導致氣候條件產生極端變化，加上人

類活動急遽成長更加速傳統石化能源耗竭，對於地球生態、環境與

經濟造成嚴重威脅和衝擊。因此，節能減碳已成為我們這個世

代面臨的最重要也是艱鉅的挑戰之一。  

本市長久以來皆積極配合中央政府節能減碳政策，近年為建構未來低

碳經濟發展社會，以推動政府機關、企業體及民間組織等各階層之熱烈參

與，吸引民眾從自身生活小作為，進而帶動社會型態改變，並利於未來配

合經濟部及環保署辦理相關推動及管制事宜，藉由推廣節能減碳技術、觀

念，將機關節能改善的成功經驗分享給其他單位。 

本市 104 年配合經濟部「智慧節電計畫」自己的電自己省，除成立

基隆市節電推動小組外，並設置基隆市節電網站並經營節電社群，供民眾

提供建議或發表節電評論，另按基隆市用電特性，規劃服務業、住宅及機

關等部門別相關節電措施，包括機關節電目標查核、LED 路燈汰換、服務

業臨場節能診斷服務、服務業特定能源用戶落實冷氣不外洩及室內冷氣

26 度以上節電規定稽查、住宅部門的節能技術診斷服務及講座、宣導及

補助工作，其中為加強公民參與及創意節電之做法，更舉辦節電競賽「自

己的電自己省-節電”基”優競賽活動」，希望藉由全民參與競賽，擴大參與

層面，喚起民眾的公民意識與熱情，使每個人都能身體力行實踐節電，做

到「自己的電自己省」。 

根據台電統計資料顯示，105 年本市各部門用電量住宅部門占

56.76%、服務業部門占 35.14%、機關用電占 8.09%，可見本市住宅用電

為用電大宗，進一步分析住宅部門用電，表燈非營業用電占 93.9%，無法

歸類之家庭用電(電力用電)占 6.1%，可見住宅部門之表燈非營業用電所

占比例最高，雖然住宅的單位節電措施潛力不如服務業高，但集民眾之力

量並從政策制度引導、觀念及習慣改變著手，另一方面持續發展節能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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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可能在經濟持續成長之趨勢下，降低整體之用電量，逐步實現低碳永續

的基隆市。 

 

二、 計畫目標 

（一） 全程量化目標: 

1. 依據台電公司公布 105 年基隆市住商部門(機關、住宅、服務業及

農業)全年用電量統計，用電量約為 1,286,179,304 度。 

2. 依據減量措施推算節電成效，本計畫據此訂出 3 年計畫期間節電

2.2%目標，即 3 年總節電量約為 2,829 萬度。 

（二） 全程質化目標: 

1. 跨局處整合：為使本計畫順利執行，本市特成立跨局處整合工作委

員會，由本市祕書長擔任召集人，工務處擔任主要幕僚單位，在整

合行政資源平台下，定期滾動式檢討修正計畫執行方向，落實節電

目標。 

2. 民間社會力：結合轄內民間組織及企業體，導入民間力量成立常態

節能培力。 

3. 掌握地方能源使用：整合能源調查、家戶用電、建築用電、氣候變

遷等相關資訊，釐清住宅用電習慣、建築耗能用特性、住宅節電潛

力分析，並汰換老舊耗能設備，提升地方節能設備比例打造節能基

隆市。 

4. 深化校園能源科技教育知能：將永續發展理念與環境素養向下紮根。

提昇本市中小學學生之能源科技教育素養知能，喚起各校學生、家

長及社會對節能議題重視。 

5. 節能技術發掘節電潛力：協助能源用戶瞭解設備與系統運轉情形，

提供節能操作的正確觀念，發掘節電潛力落實節能改善。推動自願

性節約能源及自主管理，帶動企業、大專院校自發性的落實節能改

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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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計畫內容 

(一)節電基礎工作 

1. 節電稽查輔導 

成立本市節能稽查小組，對 20 類指定能源用戶節約能源三項規定「冷

氣不外洩」、「禁用鹵素燈及白熾燈泡」、及「室內冷氣溫度限值」是否

符合規範，進行實地稽查。 

稽查抽測電器零售業及大賣場能源標章及標示設備器具能源效率標

示配合中央政策執行後市場標示稽查作業，將配合中央政策稽查本市電器

零售商、廚具行、大賣場節能標章、能源效率標示市場張貼稽查。也推動

轄區內高能源用戶自主節能，進行節能諮詢及診斷。此外，於稽查過程中

亦同步宣導設備汰換補助相關作業程序，並視情況協助相關業者進行設備

汰換申請，以利相關計畫之順利推展。 

2. 在地能源使用情形研究 

分析用電資料，建立在地住商部門及主管機指定之對象能源消費細部

資料，依據區域住商部門用戶及主管機指定之對象能源使用習慣與消費型

態，針對能源消費之設備別能源消費特性及用戶建築特性設計問卷內容，

訓練訪員及執行調查工作，以分析掌握本市各行政區域能源消費熱點、民

眾節約能源認知及落實程度，找出本市能源消耗最大的類別行業，做為後

續節能策略推動重點。此外，亦將調查政府機關與學校等照明設備是否仍

為 T5/T8/T9 螢光燈具，以規劃未來汰換目標。 

3. 專責組織與人力建置 

本市已成立節能推動小組，以工務處為主軸，整合教育處、環保局等

住商部門相關單位推動相關節電工作。未來執行由工務處透過跨推動小組

提供各單位於推動節能的咨詢服務及本府推動節電工作相關諮詢及規劃

政策等事宜，另為了解產業及公民意見，依預計辦理相關專家諮詢，期能

透過雙方溝通，規劃出最適宜基隆市之節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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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節電志工組織合作 

結合環保局現有低碳永續家園運作方式及結合在地 NGO、社區大學

或專業團體之量能，與本市低碳永續家園長期合作之志工組織配合進行社

區輔導，因應計畫屬性不同，培訓轉型為智慧能源志工，協助進行調查與

蒐集家戶用電特性，扮演第一線節電調查與在地輔導之核心角色。 

5. 公民參與 

本市過去已配合經濟部之智慧節電計畫，辦理「自己的電自己省」節

電競賽活動，提升市民節電作為，活動對象包含家庭用戶、服務業等，藉

由全民參與競賽喚醒節能意識。為延續智慧電計畫之精神，提升公民節電

習慣，擴大參與層面，增加市民參與度，本計畫規劃結合在地 NGO、社

區大學或專業團體之量能，了解分析本市提出之做法並提出可加強之方向，

其意見作為本市每年滾動式檢討執行內容之重要方向。 

6. 節約能源教育與推廣 

為精進各單位(包含機關、服務業等)之節能管理員、節電推動工作小

組成員、節能相關業務主管及承辦人員，每年辦理節約能源教育等精進能

力之培訓課程並建置「基隆市共推住商節電行動網站」，舉辦節能推廣研

習，安排節能領域專家分享專題演講，並邀請節能績優廠商分享節能手法、

節能組織推動及節能案例，透過示範觀摩會提供與會人員吸收節能新知及

相互交流的機會。 

此外，規劃辦理國中小學校節電評估宣導活動，透過宣導或節能輔導

方式，將節電行為及節能觀念導入國中小教育圈，，將節能觀念向下扎根，

以發揮更大成效。並藉由平面媒體、有線電視、廣播電台，以媒體多元行

銷方式推廣節電觀念，建構節電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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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設備汰換與智慧用電補助及查核機制 

因第二期尚在執行，故先行統計第一期設備汰換成效，住商部門總計

汰換 313.2kW 無風管空氣調節機、2,198 具 T8/T9 燈具及 1 台中型能源

管理系統，擴大補助部分總計汰換 3,844 台無風管空氣調節機、1,849 台

電冰箱及 598台除濕機(不含因地制宜)，本期亦將參考前期執行狀況編列。 

針對老舊低效率冷暖氣機(無風管空氣調節機)、電冰箱、照明燈具、

除濕機換裝高效率設備，後續將訂定「基隆市設備汰換與智慧用電補助辦

法」，並結合地方產業公會、空調、照明設備公會及 ESCO 公會共同推

動，加速設備汰換工作。 

1. 智慧照明設備 

經初步調查本市地下停車場使用現況後，預計全程汰換約 725 具智

慧照明設備。 

2. 無風管空氣調節機 

(1) 補助對象：服務業部門包含服務業、政府機關、各級公私立學校、

包燈等；住宅部門以住宅類表燈非營業用戶為主。 

(2) 數量推估：依據本市產業發展處統計 105 年底商業登記家數為 

11,724 家，在各類商業登記中以批發及零售業  5,682 家占 

48.46%，營建工程業為 1,322 家占 11.28%，住宿及餐飲業 1,235 

家占 10.53% ，服務業及住宅將優先汰換，其次為各級學校、大專

院校及市府機關，預估全程汰換約 5,761 台(約 18,626.20 kW)。 

3. 電冰箱 

(3) 補助對象：住宅類表燈非營業用戶。 

(4) 數量推估：依據台電公布之 108 年 2 月本市住宅類表燈非營業用戶

抄表戶數為 924,157 戶，預估全程汰換約 4,540 台(1,362,000 公

升)。 

4. 除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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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補助對象：住宅類表燈非營業用戶。 

(6) 數量推估：依據台電公布之 108 年 2 月本市住宅類表燈非營業用戶

抄表戶數為 924,157 戶，預估全程汰換約 4,500 台(27,000 公升/

日)。 

5. 節能燈具 

(1) 補助對象：本市所屬機關學校及服務業，優先汰換服務業既有

T5/T8/T9 燈管。 

(2) 數量推估：依據本市產業發展處統計 105 年底商業登記家數為 

11,724 家，在各類商業登記中以批發及零售業  5,682 家占 

48.46%，營建工程業為 1,322 家占 11.28%，住宿及餐飲業 1,235 

家占 10.53% ，服務業將優先汰換，其次為各級學校、大專院校及

市府機關，預估全程汰換約 26,621 具 T5/T8/T9 螢光燈具。 

6. 設備補助查核機制 

案件依收件先後順序進行審核，經審核為規定補助項目後，權責單位

得隨機派員查驗，申請單位不得規避防礙或拒絕，經查驗與申請表所載不

符者，將駁回申請。獲審核通過之補助申請案，得依電匯轉帳撥付補助款

(以電匯撥入以申請者為戶名之金融機構指定帳號)。 

 

(三)因地制宜 

本市因背山面海又迎東北季風，造成冬季陰雨綿綿且夏季潮熱，常年

多雨陰濕，素有雨港之稱。夏季降雨雖然較冬季少，但氣溫變化大，時常

起霧反潮，一年四季時常處於潮濕環境，於此條件影響下，除濕機成為本

市常見之家電，為加強推動在地節電事務及營造節電氛圍，因地制宜措施

主要規劃除濕機汰換補助計畫，內容針對住宅、服務業及機關部門等進行

除濕機汰換補助。預計全程補助總額定除濕能力約 27,204 公升/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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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執行組織架構 

成立跨局處整合工作委員會，由本市祕書長擔任召集人，工務處擔任

主要幕僚單位，整合民政處、交通處、產發處、教育處、環保局及區公所

等住商部門相關單位，以不影響既有的行政架構體系以及各單位負責之業

務職責，提供各單位於推動節能的工具與經費。 

本市規劃透過跨局處整合工作委員會執行各項節電計畫推動管考作

業，定期召開滾動式檢討會議，檢討各項節電措施執行進度、績效、經費

運用情形及目標達成情形，以滾動式檢討各項節電措施及執行情形，提出

建議事項內容進行討論，檢討執行方向及困難點。由工務處掌握本市各部

門每月用電資訊及進行用電量統計分析，辦理跨局處整合工作委員會管考

會議，執行管考作業。透過跨局處整合工作委員會管考會議檢討各部門用

電增加原因、用電量較高行政區、節電率(或成效)及節電措施執行狀況，

以適時修正節電措施執行方向。 

五、 計畫經費 

表一、全程計畫經費需求表 

科      目 
需    求    經    費 ( 仟元 ) 

第1期 第3期 第3期 

1.節電基礎工作 6,000 6,000 6,000 

2.設備汰換與智慧用
電(含擴大補助) 

20,923.056 

(20,530.177
註
) 

20,923.056 21,557.088 

3.因地制宜措施 3,310.168 3,310.168 3,410.478 

小  計 
30,233.22410 

(29,840.345
註
) 

30,233.224 30,967.566 

總計 
91,434.014 

(91,041,135
註
) 

備註：依預算審查結果，調整各縣市第 1 期計畫執行設備汰換與智慧用電額度，併同調整第

1 期及全程計畫總額度，括弧內數字係實際核給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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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預期成果及效益 

表二、全程計畫預期成果及效益表 

計畫期別 

節電工作 

第 1 期 

107 年 6 月 1 日至 109 年 12 月 31 日 

第 2 期 

108 年 12 月 1 日至 110 年 6 月 30 日 

第 3 期 

110 年 1 月 1 日至 110 年 12 月 31 日 

節電基礎工作 30,000 度 60,000 度 262,000 度 

設備汰換與智
慧用電(含擴大
補助) 

3,771,435.5 度 4,031,336.25 度 4,128,250.50 度 

因地制宜措施 123,097 度 399,347 度 417,911 度 

總 計 3,924,532.5 度 4,490,683.25 7,108,150.50 

表三、全程計畫預期成果及效益表 

期別 第 1 期 第 2 期 第 3 期 全程 

服務業無風管空氣調節

機 (kW) 
註：每台冷氣約 4kW 

313.2 445 450 1,208.2 

住宅類擴大無風管空氣

調節機 (台) 
註：每台冷氣約 3.2kW 

3,452 
(11,046.4kW) 

1,615 
(5,618 kW) 

1,600 
(5,120 kW) 

6,667 
(21,784.4 kW) 

住宅類擴大電冰箱 (台) 1,600 1,500 1,500 4,600 

住宅類擴大除濕機 (台) 290 1,000 1,000 2,290 

老舊辦公室照明 (具 )-

T8/T9 
2,198 6,500 7,000 15,698 

老舊辦公室照明(具)-T5 0 6,500 6,317 12,817 

室內停車場智慧照明

(盞) 
0 150 300 450 

中型能管系統(套) 1 0 0 1 

大型能管系統(套)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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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第三期計畫 

一、 承諾節電目標 

以105年為基準年並依據台電公司公布105年基隆市住商部門(機關、

住宅、服務業及農業 )全年用電量統計，本市住商用電量約為

1,286,179,304 度。與 106-109 年相較，節電率分別為 106 年(0.13%)、

107年(1.63%)、108年(2.18%)及 109年(2.03%)，平均節電率約為 1.49%，

故第三期節電目標亦滾動式修正為 1.5%，而考量本市潮溼多雨的氣候，

乃持續規劃將一、二級節能除濕機納入「設備汰換與智慧用電補助」之住

宅類擴大補助品項範圍。 

 

圖一、108年度基隆市全年度總用電量與各縣市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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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節電基礎工作 

(一) 節電稽查輔導 

經濟部能源局於 103 年 8 月 1 日修正公告，將管理對象由原先觀光

旅館、百貨公司等 11 類指定能源用戶，增加至餐館、服飾品零售店等 20

類，並將連鎖定義排除，於 105 年 11 月 16 日修正公告擴大 20 類服務業

營業場所實施須遵行「冷氣不外洩」、「禁用鹵素燈泡及白熾燈泡」及「室

內冷氣溫度限值」等 3 項節約能源規定，使服務業部門確實依照能源管理

法規範進行管理。本計畫將於本市成立節能稽查小組，針對 20 類指定能

源用戶節約能源三項規定「冷氣不外洩」、「禁用鹵素燈及白熾燈泡」、

及「室內冷氣溫度限值」是否符合規範，進行實地稽查，預計稽查至少 150

家指定能源用戶。此外，為使廠商、銷售業者瞭解「能源效率分級標示」

與「節能標章」產品之規範，亦將抽測電器零售業及大賣場能源標章及設

備器具能源效率標示 30 家，實地稽查宣導正確使用圖示及有關產品稽查

作業。另外，本期為推動轄區內高能源用戶自主節能，亦將篩選至少 5 處

經常契約容量大於 51 瓩之高能源用戶，主動進行節能諮詢及診斷，並提

出改善建議書供診斷場所參考。 

稽查小組於稽查過程同時向本計畫規定之設備汰換補助對象宣導設

備汰換規定，並視情況協助相關單位申請汰換補助，提升設備汰換補助之

宣傳效果及汰換成果。規劃稽查流程及後續追蹤機制如下圖： 

 

圖二、節能稽查追蹤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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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在地能源使用情形研究 

依照台灣電力公司 108 年公告資訊顯示，本市服務業能源用戶中

800kW 以上之能源使用大戶共有 11 戶，占服務業年用電量 16.72%，

800kW 以下之能源用戶共有 864 戶，占服務業年用電量 38.88%，表燈營

業用燈共有 6,607 戶，占服務業年用電量 44.40%，顯示本市服務業主要

能源用戶為表燈營業用電類別(如表四所示)。另外，統計本市 108 年各區

用電量可發現，安樂區為本市售電量最多之區域(如表五所示)。 

表四、基隆市 108 年服務業售電資訊 

類別 抄表戶數 用電占比(%) 售電量(度) 

800kW 以上 11 16.72 69,537,340 

小於 800kW 864 38.88 161,676,683 

表燈營業用電 6,607 44.40 184,643,641 

 

表五、基隆市 108 年各區售電量 

鄉鎮市區 售電量(度) 抄表戶數累計 

七堵區  90,349,588   144,974  

中山區  76,806,923   131,177  

中正區  98,161,372   178,669  

仁愛區  75,600,141   131,351  

安樂區  132,567,345   219,741  

信義區  87,082,924   144,127  

暖暖區  60,630,155   103,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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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將持續針對機關、住宅、服務業及農業進行用電分析，並釐清

電力消費變化原因。除透過區域住商部門用戶能源使用習慣與消費型態分

析及市立國中小校園及機關單位節電效益評估，建立在地住商部門能源消

費及用電大戶耗能基礎資料外，亦針對前 2 期推動成果進行彙整，後搭配

最新台電數據，滾動修正節電藍圖，規劃未來相關節電政策推動方向。 

(三) 節電志工組織合作及公民參與 

本市過去已配合經濟部之智慧節電計畫，辦理「自己的電自己省」節

電競賽活動，提升市民節電作為，活動對象包含家庭用戶、服務業等，藉

由全民參與競賽喚醒節能意識。為延續智慧電計畫之精神，提升公民節電

習慣，擴大參與層面，增加市民參與度，本計畫規劃結合在地 NGO、社

區大學或專業團體之量能，了解分析本市提出之做法並提出可加強之方向，

其意見作為本市每年滾動式檢討執行內容之重要方向，另辦理活動時同時

宣傳除濕機水回收再利用及氣密措施以因應日趨嚴峻之缺水及疫情議題。 

為讓市民參與地方政府政策，將結合例如：荒野保護協會、主婦聯盟

環境保護基金會、梧桐環境整合基金會等 NGO在地組織及學校共同辦理，

邀集轄內節能優良企業辦理節電觀摩交流宣導活動，活動中除使業者進行

交流並協助推廣說明台電各項尖峰用電抑低策略供與會企業參考、另針對

一般民眾辦理節能相關志工培訓工作坊等方式，讓志工力量延續地方政府

精神，進而建構節電氛圍，並配合本市低碳永續家園推動小組長期合作之

志工組織，培訓轉型為節能志工，共同進行社區輔導，強化原有人力資源，

扮演第一線節電推動種子與在地輔導之核心角色。 

(四) 節約能源教育與推廣 

為提升本市市管機關及學校節約能源知識，建立校園節電講師制度並

強化節電氛圍，進而營造節能低碳生活圈，本計畫除持續維運前兩期所建

置之「基隆市共推住商節電行動網站」外，另透過機關及國小教師能源教

育研習課程、培訓節電小志工，落實能源教育，最終再以辦理機關及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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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電評估活動及協助，使單位能源管理人員建立相關用電知識，提升本市

機關及校園用電效率。 

三、 設備汰換與智慧用電補助及查核機制 

(一)服務業 

本期計畫持續延用前期書面申請方式，以辦理設備汰換之補助申請作

業。 

1. 無風管空氣調節機 

(1) 補助對象：本市所屬機關學校及服務業等，優先汰換服務業營業場所

空調設備。 

(2) 數量推估：依據經濟部商業司統計 109 年 10 月底商業登記家數為 

12,336 家，在各類商業登記前五名依序為批發及零售業 5,893 家占 

47.77%、營造業為 1,485 家占 12.04%、住宿及餐飲業 1,349 家占 

10.94% 、運輸及倉儲業 1,157 家占 9.38% 、其他服務業 1,111 家

占 9.01%。因此本計畫將優先針對服務業汰換，其次為各級學校、大

專院校及市府機關。以「每台依額定總冷氣能力每瓩補助新臺幣 2,500

元，且以汰換費用 1/2 為上限」之計算原則下，預估本期汰換約 450kW。 

(3) 標準：應符合「無風管空氣調節機容許耗用能源基準與能源效率分級

標示事項、方法及檢查方式」所規範之 1 或 2 級產品，並符合中華民

國國家標準(以下簡稱 CNS)3615 及 CNS14464 規定，其額定冷氣能

力 71kW 以下，且列入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應施檢驗品目者。 

(4) 無風管冷氣機回收機制：配合無風管空氣調節機廢機回收作業，依照

環保署公告之「應設置資源回收設施之電子電器販賣業者範圍、設施

設置、規格及其他應遵行事項」，標示額定總冷氣能力 8,000kcal/h 或

9.3kW 以下之箱型、窗型、分離式冷暖氣機，可由販售業者回收至合

法處理場，並依「廢四機回收聯單」收執聯作為查核依據。非屬廢四

機逆向回收標準之無風管空調機，本市規劃採用「用戶自行委託處理」

回收方案規劃作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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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由申請補助之用戶自行委託合法廠商進行廢冷暖氣機(無風管空氣調

節機)之清除和處理，並取得合法廢棄物處理機構出具之該廢冷暖氣

機(無風管空氣調節機)處理證明文件。 

B.申請補助之用戶取得該廢冷暖氣機(無風管空氣調節機)處理證明文

件，併同該補助申請相關文件向市政府申請核發補助金。 

2. 老舊辦公室照明燈具 

(1) 補助對象：本市所屬機關學校及服務業，優先汰換服務業既有 T8/T9

燈管。 

(2) 數量數量推估：依據本市產業發展處統計 105 年底商業登記家數為 

11,724 家，在各類商業登記中以批發及零售業 5,682 家占 48.46%，

營建工程業為  1,322 家占  11.28%，住宿及餐飲業  1,235 家占 

10.53% ，服務業將優先汰換，其次為各級學校、大專院校及市府機

關。以「每具補助汰換費用新臺幣 500 元，且以汰換費用 1/2 為上限」

之計算原則下，本期預估汰換約 7,000 具 T8/T9 格柵燈具。 

(3) 標準：須採用發光效率 100lm/W 以上之照明燈具，並參考能源局

106.10.18 訂定「辦公室及營業場所燈具節能標章能源效率基準與標

示方法」。 

3. 室內停車場智慧照明 

(1) 補助對象：本市地下停車場。 

(2) 數量數量推估：以「每盞補助汰換費用新臺幣 200 元，且以汰換費用

1/2 為上限」之計算原則下，本期預計汰換約 300 盞智慧照明。 

(3) 標準：LED 產品發光效率 120lm/W 以上且至少需有自動開關、調光

或時序控制等 1 項以上智慧照明控制功能，並參考能源局 106.11.01

訂定「室內停車場智慧燈具節能標章能源效率基準與標示方法」。 

4.  老舊辦公室照明燈具-T5(服務業設備汰換與智慧用電擴大) 

(1) 補助對象：本市所屬機關學校及服務業，優先汰換服務業既有 T8/T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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燈管。 

(2) 數量數量推估：依據本市產業發展處統計 105 年底商業登記家數為 

11,724 家，在各類商業登記中以批發及零售業 5,682 家占 48.46%，

營建工程業為  1,322 家占  11.28%，住宿及餐飲業  1,235 家占 

10.53% ，服務業將優先汰換，其次為各級學校、大專院校及市府機

關。以「每具補助汰換費用新臺幣 500 元，且以汰換費用 1/2 為上限」

之計算原則下，本期預估汰換約 6,317 具 T5 燈具。 

(3) 標準：須採用發光效率 100lm/W 以上之照明燈具，並參考能源局

106.10.18 訂定「辦公室及營業場所燈具節能標章能源效率基準與標

示方法」。 

5. 設備補助查核機制 

補助採買期間為 108年 4月 30日起至申請期限內購買本計畫補助

品項。如補助款將用罄，本府得公告提前截止申請補助作業。申請單位

提出申請文件，案件依收件先後順序進行審核，經審核為規定補助項目

後，權責單位得隨機派員查驗，申請人不得規避防礙或拒絕，經查驗與

申請表所載不符者，將駁回申請。獲審核通過之補助申請案，得依電匯

轉帳撥付補助款(以電匯撥入以申請者為戶名之金融機構指定帳號)。規

劃流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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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服務業設備補助查核機制 

(二)住宅類擴大 

本期計畫持續規劃採用線上全資料申請系統，提供即時預估統計經費

運用情形，以辦理設備汰換之補助申請作業。 

1. 無風管空氣調節機(須含廢機回收作業) 

(1).潛在補助數量與推估方式 

以「每 kW 補助汰換費用 1,000 元，且以每台補助新臺幣 3,000

元為上限。」之計算原則下，推估本期補助數量約為 1,600 台。 

(2).補助資格：住宅類表燈非營業用戶。 

(3).標準：應符合「無風管空氣調節機容許耗用能源基準與能源效率分

級標示事項、方法及檢查方式」所規範之 1 或 2 級產品，並符合中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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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國家標準(以下簡稱 CNS)3615 及 CNS14464 規定，其額定冷氣

能力 71kW 以下，且列入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應施檢驗品目者。 

(4) .無風管冷氣機回收機制：配合無風管空氣調節機廢機回收作業，依

照環保署公告之「應設置資源回收設施之電子電器販賣業者範圍、設

施設置、規格及其他應遵行事項」，標示額定總冷氣能力 8,000kcal/h

或 9.3kW 以下之箱型、窗型、分離式冷暖氣機，可由販售業者回收至

合法處理場，並依「廢四機回收聯單」收執聯作為查核依據。本市規

劃採用「用戶自行委託處理」回收方案規劃作法如下： 

A.由申請補助之用戶自行委託合法廠商進行廢冷暖氣機(無風管空氣調

節機)之清除和處理，並取得合法廢棄物處理機構出具之該廢冷暖氣

機(無風管空氣調節機)處理證明文件。 

B.申請補助之用戶取得該廢冷暖氣機(無風管空氣調節機)處理證明文

件，併同該補助申請相關文件向市政府申請核發補助金。 

2. 電冰箱(須含廢機回收作業) 

(1).潛在補助數量與推估方式 

以「每公升補助汰換費用 10 元，且以每台補助新臺幣 3,000 元

為上限。」之計算原則下，推估本期補助數量約為 1,500 台。 

(2).補助資格：住宅類表燈非營業用戶。 

(3).標準：應符合「電冰箱容許耗用能源基準與能源效率分級標示事項

、方法及檢查方式」所規範之 1 或 2 級產品，並符合中華民國國家標

準(以下簡稱 CNS)2062 規定。 

(4) 電冰箱回收機制：配合電冰箱廢機回收作業，依照環保署公告之「應

設置資源回收設施之電子電器販賣業者範圍、設施設置、規格及其他

應遵行事項」，標示使用交流電，容量 800 公升以下，壓縮式且兼具

冷藏及冷凍功能或電動吸收式之冰箱、冰桶，可由販售業者回收至合

法處理場，並依「廢四機回收聯單」收執聯作為查核依據。本市規劃

採用「用戶自行委託處理」回收方案規劃作法如下： 

A.由申請補助之用戶自行委託合法廠商進行廢電冰箱之清除和處理，並

取得合法廢棄物處理機構出具之該廢電冰箱處理證明文件。 

B.申請補助之用戶取得該廢電冰箱處理證明文件，併同該補助申請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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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向市政府申請核發補助金。 

3. 除濕機(須含廢機回收作業) 

(1)補助標準：應採用符合 CNS12492 規定，列入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應

施檢驗品，且達到 2020 年新制能源效率第 1 級者及第 2 級者(須含能源

效率分級標示圖(如圖五及圖六所示)。本期預計汰換補助總額定除濕能

力約 6,000 公升/日，若以每台 6 公升/日計算，預計可汰換補助約 1,000

台。 

(2)補助額度：依照額定除濕能力(升/日)標示，每台補助除濕能力 10(公

升/日)為上限，每公升/日補助新臺幣 200 元整，補助金額最高不超過每

台除濕機售價之 1/2。 

(3).舊除濕機回收：因除濕機不屬於環保署規定之廢四機，無法進行免費

逆向回收，申請人應將廢棄除濕機送至本市環境保護局或由販賣業者進

行回收，並取得回收證明文件以供查驗。 

4. 設備補助查核機制 

本期申請方式採線上申請，申請人備齊相關資料，至本府指定的線

上申請平台辦理登記。補助採買期間為 108 年 4 月 30 日起至申請期限

內購買本計畫補助品項。如補助款將用罄，本府得公告提前截止申請補

助作業。申請用戶提出申請文件，案件依收件先後順序進行審核，經審

核為規定補助項目後，權責單位得隨機派員查驗，查核率為審核通過案

件數之 2%，申請人不得規避防礙或拒絕，經查驗與申請表所載不符者，

將駁回申請。獲審核通過之補助申請案，得依電匯轉帳撥付補助款(以

電匯撥入以申請者為戶名之金融機構指定帳號)。規劃流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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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住宅類擴大設備補助查核機制 

 

四、 因地制宜措施 

    本市因背山面海受地理位置與氣候影響，常年多雨陰濕，素有雨港之

稱，冬季時東北季風經過挾帶大量濕度高的水氣，在迎風山坡上因空氣上

升冷卻而降雨。本市地形在北面港口周圍及東北方地勢較低，西北部及南

方地勢較高，尤其是南邊的姜子寮山最高。這種地勢逐漸升高的情形對氣

流的攀升作用有很大的影響，本市位於東北季風的迎風坡上加上緊鄰海邊，

附近水氣蒸發旺盛，冬季雨量特別豐富。夏季降雨雖然較冬季少，但氣溫

變化大，時常起霧反潮，且由於本市距離北迴歸線甚近，每於夏秋之際，

因日照強烈，地表氣溫增高，而導致旺盛的對流作用。因對流作用而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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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面空氣，其氣溫及水汽凝結點隨高度而降低，空氣中所含水汽因而易

凝聚成積雨雲；由於上升的空氣及其所形成的雲層，溫度和原處高空的氣

團不同，故常導致局部性的不穩定現象，進而造成本市夏季時常處於高溫

潮熱的環境。 

    除降雨外，本市環境亦時常產生霧，本市位於東北海岸中點，平地面

積狹窄，夜晚冷空氣滑落之效應顯著。再者，春季東南風侵入，先經溫暖

之黑潮洋面，再到達基隆附近的較冷洋面，容易成霧，而冬季季風渦流逆

溫層產生之層積雲，在基隆上空偶而也可能降低成霧。 

    根據中央氣象局統計資料，本市 1 月到 6 月相對濕度皆高於年平均，

雖然 7 月到 12 月相對濕度皆低於年平均，但旺盛的對流作用與夏秋之際

地降雨量仍使得本市一年四季常處於潮濕環境，許多外地客常因搬遷後飽

受屋宅受潮發霉之苦，因此，除濕機地使用在本市極為普遍。 

    根據經濟部能源局規定之「除濕機容許能源基準與能源效率分級標示

事項、方法及檢查方式」，除濕機應依 CNS12492 規定，試驗其能源因數

值，並計算至小數點後第二位，同時能源因數值實測不得低於除濕機容許

耗能基準，另外為配合世界節能趨勢，經濟部於 2018 年將能源因數值之

分級基準值調整，使各級基準之額定除濕能力提高，增加除濕機節能效率

(如表六)。 

表六、除濕機能源效率分級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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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加強推動在地節電事務及營造節電氛圍，並配合經濟部能源局公

告之除濕機能源效率基準表 2018 年新制版本，因地制宜措施主要規劃

住商除濕機汰換補助計畫，內容針對住宅、服務業及機關部門等進行除

濕機汰換補助。申請單位應填妥申請文件以供審核，審核流程及後續查

驗規劃如圖四所示，除濕機汰換補助規定如下： 

1. 補助標準：應採用符合 CNS12492 規定，列入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應

施檢驗品，且達到 2020 年新制能源效率第 1 級者及第 2 級者(須含

能源效率分級標示圖(如圖五及圖六所示)。本期預計汰換補助總額定

除濕能力約 11,345 公升/日，若以每台 6 公升/日計算，預計可汰換

補助約 1,891 台。 

2. 補助額度：依照額定除濕能力(升/日)標示，每台補助除濕能力 10(公

升/日)為上限，每公升/日補助新臺幣 200 元整，補助金額最高不超

過每台除濕機售價之 1/2。 

3. 舊除濕機回收：因除濕機不屬於環保署規定之廢四機，無法進行免

費逆向回收，申請人應將廢棄除濕機送至本市環境保護局或由販賣

業者進行回收，並取得回收證明文件以供查驗。 

 

圖五、能源效率分級標示圖 

(附於使用說明書中或張貼於本體正面明顯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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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能源效率分級標示圖(使用於產品型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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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預定工作進度 

(一)節電基礎工作 

表七、節電基礎工作預定工作進度表 

推動 
項目 

工
作
比
重

(%
) 

  

進
度(%

)  

第3期(110年1月1日至110年12月31日) 

110年 

3月 6月 9月 12月 

節電稽

查輔導 
40% 

查核點  *1  *2 
累計預定

進度 
0% 20% 30% 40% 

查核點進

度說明 

*1 辦理稽查20類能源用戶50家，電器賣場10家，診斷用電大戶1家 

*2 累計稽查20類能源用戶150家，電器賣場30家，診斷用電大戶5家 

在地能

源使用 

情形研

究 

40% 

查核點  *3  *4 
累計預定

進度 
0% 20% 30% 40% 

查核點進

度說明 

*3 建立在地住商部門能源消費及用電大戶耗能基礎資料 

*4 彙整前2期成果，制定後續節電策、滾動修正節電藍圖 

節電志

工組織

合作及

公民參

與 

10% 

查核點  *5  *6 
累計預定

進度 
0% 5% 8% 10% 

查核點進

度說明 

*5 規劃節電觀摩交流宣導活動、培訓工作坊 

*6 辦理節電觀摩交流宣導活動、培訓工作坊 

節約能

源教 

育與推

廣 

 

 

 

10% 

查核點   *7 *8 

累計預定

進度 
0% 5% 7% 10% 

查核點進

度說明 

*7 辦理國小教師能源教育研習、校園節電小志工培訓 

*8 機關校園節電評估及推動 

合 計 100% 
累計預定    

進度(%) 
0% 50% 75% 100% 

〔註〕各工作項目每季須規劃一個查核點，執行單位得視實際執行期程彈性調整本表。 

說明：累計預定進度(%)為每個計畫分項工作累計預定進度的加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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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設備汰換與智慧用電 

1.服務業 

表八、服務業設備汰換與智慧用電預定工作進度表 

推動 
項目 

工
作
比
重(%

) 

 

進
度(%

) 

第3期(110年1月1日至110年12月31日) 

110 年 

3月 6月 9月 12月 

無風管

空氣調

節機 

40% 

查核點  *1 *2 *3 

累計預定

進度 
0% 15% 22% 40% 

查核點進

度說明 

*1 規劃補助作業程序 

*2 汰換約200kW 

*3 累計汰換450kW 

老舊辦

公室 

照明燈

具

(T5/T8/T

9) 

40% 

查核點  *4 *5 *6 

累計預定 

進度 
0% 20% 30% 40% 

查核點進

度說明 

*4 規劃補助作業程序 

*5 汰換約6,500具 

*6 累計汰換約13,317具 

停車場

室內照

明 

20% 

查核點  *7 *8 *9 
累計預定 

進度 
0% 5% 8% 20% 

查核點進

度說明 

*7 規劃補助作業程序 

*8 汰換約50盞 

*9 累計汰換約300盞 

合 計 100% 
累計預定    

進度(%) 
0% 40% 60% 100% 

〔註〕各工作項目每季須規劃一個查核點，執行單位得視實際執行期程彈性調整本表。 

說明：累計預定進度(%)為每個計畫分項工作累計預定進度的加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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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住宅類擴大 

表九、住宅類擴大設備汰換與智慧用電預定工作進度表 

推動 
項目 

工
作
比
重(%

) 

 

進
度(%

) 

第3期(110年1月1日至110年12月31日) 

110 年 

3月 6月 9月 12月 

無風管

空氣調

節機 

30% 

查核點  *1 *2 *3 

累計預定

進度 
0% 10% 11% 30% 

查核點進

度說明 

*1 規劃補助作業程序 

*2 汰換約50台 

*3 累計汰換1,600台 

電冰箱 30% 

查核點  *4 *5 *6 

累計預定 

進度 
0% 10% 11% 30% 

查核點進

度說明 

*4 規劃補助作業程序 

*5 汰換約50台 

*6 累計汰換約1,500台 

除濕機 40% 

查核點  *7 *8 *9 

累計預定 

進度 
0% 10% 20% 40% 

查核點進

度說明 

*7 規劃補助作業程序 

*8 汰換約3,000公升/日 

*9 累計汰換約6,000公升/日 

合 計 100% 
累計預定    

進度(%) 
0% 30% 42% 100% 

〔註〕各工作項目每季須規劃一個查核點，執行單位得視實際執行期程彈性調整本表。 

說明：累計預定進度(%)為每個計畫分項工作累計預定進度的加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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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因地制宜措施 

表十、因地制宜措施預定工作進度表 

推動 
項目 

工
作
比
重(%

) 

 

進
度(%

) 

第3期(110年1月1日至110年12月31日) 

110年 

3月 6月 9月 12月 

除濕機汰

換補助計

畫 

100% 

查核點  *1 *2 *3 

累計預定  

進度 
0% 50% 75% 100% 

查核點進

度說明 

*1 規劃補助作業程序 

*2 補助除濕效能1,000公升/日 

*3 累計補助除濕效能11,345公升/日  

合 計 100% 
累計預定      

進度(%) 
0% 50% 75% 100% 

 
〔註〕各工作項目每季須規劃一個查核點，執行單位得視實際執行期程彈性調整本表。 

說明：累計預定進度(%)為每個計畫分項工作累計預定進度的加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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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預期成果與效益 

表十一、第二期計畫節電工作預期效益 

工
作 

節電措施 對象及推動作法 預期效益 
備註 

(如節電量評估方式) 

節

電
基
礎
工
作 

節電稽查 

輔導 

1. 稽查 20類能源用戶

200 家 

2. 電器賣場能源標示

查核 40 家 

3. 診斷用電大戶 5 家 

262,000 度 

(1) 以訪視用戶平均達每月每戶用

電三百三十度推估，假設每戶

每月節電約 10％(以整數 30 度

計)，預計訪視業者約計 150家，

估計可節電： 

30 度/戶/月 X 150 戶 X 12 月

=5.4 萬度。 

(2) 推估每處零售業及大賣場每月

節電 300 度，估計可節電： 

300 度/月 X30 家 X 12 月= 

10.8 萬度。 

(3)推估診斷對象配合改善，預計

輔導 5 處，估計可節電：2 萬 X 

5 家= 10 萬度。 

在地能源使用
情形研究 

建立在地住商部門能
源消費及用電大戶耗
能基礎資料 

掌握本室服務業
及住宅區之能源

使用習慣 

此措施節電效益反應至其他項
目。 

節約能源 

教育與推廣與
公民參與 

1. 辦理節電觀摩交流

宣導活動、培訓工

作坊 

2. 辦理國小教師能源

教育研習、校園節

電小志工培訓 

(1) 辦理節電觀
摩，使各單位可

以在活動中交流
經驗，教學相
長。 

(2) 強化學校節能
教育師資及教
案，利用寓教於
樂方式，教導學
生認識能源管理
之重要性。 

此措施節電效益反應至其他項
目。 

設
備
汰
換

與
智
慧
用

電 

(含

無風管冷氣汰
換 

以服務業及住宅優先 1,212,062.50 度 

服務業:450(kW)×311.25 (度/台-

年) = 140,062.50 (度/年) 

住宅:1,600(台)×670(度/台-年)= 

1,072,000(度/年) 

電冰箱汰換 以住宅優先 789,000 度 
約 1,500(台)×526(度/台-年) = 

789,000(度/年) 

T8/T9 燈具汰
換 

以服務業優先 1,323,000 度 
約 7,000 具×189= 1,323,000 (度
/年) 

T5 燈具汰換 以服務業優先 530,628 度 約 6,317 具×84= 530,628(度/年) 

智慧照明 地下室停車場 52,560 度 約 300 具×175.2=52,560(度/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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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
大

補
助) 

除濕機汰換 以住宅優先 221,000 度 

台數×年節電量註 2(以大同
(TATUNG) 6 公升除濕機 TDH-

125MB 為例) 

約 1000 台*221(度/年)= 221,000 

(度/年) 

因
地
制
宜
措
施 

除濕機 

汰換補助 

服務業、住宅、機關
學校 

417,911 度 

台數×年節電量註 1(以大同
(TATUNG) 6 公升除濕機 TDH-

125MB 為例) 

約 1,891 台*221(度/年)= 

417,911(度/年) 

措施預期節電量總計 4,808,161.5 度註 1 

註 1：106-109 年節電率約為 1.5%，故第三期滾動式調整為 1.5%，其預估節電量應為 1,929

萬度，與表十一估算預期目標效益稍有落差，惟表十一為依照本期經費所編列相關工作項目

及汰換量，且以第一期結果而言，原預期目標 0.35%，而第一期執行期間年度實際節電率皆

超過 1.5%之結果，故以目前規畫執行內容而言，應可達成第 3 期節電 1.5%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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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經本府依據 108 年 4/30~5/3，共計 182 件有申請除濕機之申請案件為樣本，進行申

請住戶電話問卷調查，問卷調查內容包括有，除濕機台數、除濕能力(公升/日)、每日

運轉時數、每年運轉天數。共計回收完整填寫問卷數量為 111 件(回收率約 61%)，茲

就回收問卷並依據各項問卷內容執行盒鬚圖統計如下： 

 

圖八、基隆市家戶除濕機持有台數統計 

 

圖九、基隆市家戶除濕機除濕能力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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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基隆市家戶除濕機每日運轉時數統計 

 

圖十一、基隆市家戶除濕機每年運轉天數統計 

接續參考經濟部能源局之節能標章網站公布獲證的除濕機節電能力數據，以大同

(TATUNG) 6 公升除濕機 TDH-125MB 為計算基準，推估基隆市除濕機年節電量數據如下： 

1. 額定消耗電功率：115 瓦 

2. 節能標章計算假設條件：每天運轉時數 3 小時，每年運轉 180 天 

3. 每年耗電量：56 度 

4. 年節電度數：66 度 

5. 基隆節電計算中位數假設條件：每天運轉時數 8.5 小時，每年運轉 192 天 

6. 基隆節電計算上四分位數假設條件：每天運轉時數 12 小時，每年運轉 240 天 

7. 推估每台中位數耗電量＝(0.115*8.5*192)＝187.68 度 

8. 推估每台耗電中位數倍率＝(187.68 度/108 度)＝3.35 

9. 推估每台中位數年節電量＝(3.35×66 度)＝221 度 

10. 推估可汰換台數中位數節電總節電量＝(可汰換台數 2,500×221 度)＝552,500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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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計畫經費 

(一)人事費 

表十二、人事費明細表 

單位：(仟元) 

人力    項目 薪水 加班 人事費需求 

機關人力 0 600 600 

合    計 0 600 600 

註：  

1. 第一期:節電基礎工作每年編列 230 仟元、設備汰換與智慧用電每年編列 170 仟元  

2. 第二期:節電基礎工作每年編列 158.5 仟元、設備汰換與智慧用電每年編列 441.5 仟元  

3. 第三期:節電基礎工作每年編列 158.5 仟元、設備汰換與智慧用電每年編列 441.5 仟元  

 

(二)經常支出中人事費以外各項費用 

表十三、除人事費外之其他經常支出費用表 

單位：(仟元) 

工作 科目 
用途、說明及計算方

式 

預算數(仟元) 

全程經費 本期經費 自籌款 
其他機

關補助 

節電基

礎工作 

1.業務費 勞務委託辦理節電基

礎工作事宜。 
14,943.000  4,971.50 0 0 

委辦費 

(1)節電稽

查 

辦理 150家稽查、30家

能源效率標示稽查、診

斷用電大戶 5 家。 

4,143.000  1,371.500  0 0 

(2)在地能

源使用調

查 

進行能源使用問卷調

查及成果分析。 
3,600.000  1,200.000  0 0 

(3)節電志

工組織合

作及公民

參與 

規劃節電觀摩交流宣

導活動、培訓工作坊。 
3,600.000  1,200.000  0 0 

(4)節約能

源教育與

推廣 

維運網站、辦理校園研

習及市立國中小校園

及機關單位節電效益

評估。 

3,600.000  1,200.00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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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科目 
用途、說明及計算方

式 

預算數(仟元) 

全程經費 本期經費 自籌款 
其他機

關補助 

2.業務費 僱用臨時人員 1 人，薪

資 42.5 萬元，勞、健保

費9萬元，年終獎金5.5

萬元，合計 57 萬元。 

1,710.000  570.000  0 0 臨時人員

酬金 

3.業務費 購置文具紙張等相關

費用。 
100.000  0.000  0 0 

物品 

4.業務費 印製文宣資料、茶水

費、油料及其他等費

用。 

700.000  300.000  0 0 一般事務

費  

小計   17,453.000  5,841.500  0 0 

設備汰

換與智

慧用電

(含服

務業擴

大) 

1.業務費 補助汰換無風管空氣

調節機、T8/T9 燈具、

智慧照明及能源管理

系統 

20,004.500  7,843.50  0 0 
補助費 

(1)服務業

無風管空

氣調節機

汰換補助 

每 kW 最高不超過

2,500 元，本期預計汰

換 450kW。 

2,767.500  1,125.000  0 0 

(2)服務業

T8/T9 燈

具汰換補

助 

每具補助 500 元，最高

不超過汰換費用 1/2，

本期預計汰換 7,000

具。 

5,902.000  3,500.000  0 0 

(3)服務業

智慧照明

補助 

每盞補助 200 元，最高

不超過汰換費用 1/2，

本期預計汰換 300 盞。 

585.000  60.000  0 0 

(4)服務業

擴 大 - 服

務 業 T5

燈具汰換

補助 

每具補助 500 元，最高

不超過汰換費用 1/2，

本期預計汰換 6,317

具。 

5,750.000  3,158.500  0 0 

(5)服務業

中小型能

源管理系

統補助 

補助導入費用 100,000

元，最高不超過汰換費

用 1/2，本期預計導入

0 套。 

1,700.000  0.000  0 0 

(6)服務業

大型能源

管理系統

補助 

補 助 導 入 費 用

1,000,000 元，最高不

超過汰換費用 1/2，本

期預計導入 0 套。 

3,300.000  0.000  0 0 

2.設備及

投資 
購置電腦、數位相機、

掃描器、錄音筆、錄影

機等設備。 

205.089  70.000  0 0 
資訊軟硬

體設備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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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科目 
用途、說明及計算方

式 

預算數(仟元) 

全程經費 本期經費 自籌款 
其他機

關補助 

3.業務費 勞務委託辦理設備汰

換與智慧用電工作之

宣傳、受理、審查及查

核事宜。 

1,375.000  473.532  0 0 
委辦費 

小計   21,584.589  8,387.032  0 0 

設備汰

換與智

慧用電

(擴大

補助) 

1.業務費 補助汰換住宅類擴大

無風管空氣調節機、住

宅類擴大電冰箱 

35,496.000  10,500.000  0 0 
獎補助費 

(1)住宅無

風管空氣

調節機汰

換補助 

每 kW 補助汰換費用

1,000 元，且以每台補

助新臺幣 3,000元為上

限，本期預計汰換

1,600 台。 

16,176.000  4,800.000  0 0 

(2)住宅電

冰箱汰換

補助 

每公升補助汰換費用

10 元，且以每台補助新

臺幣 3,000 元為上限，

本期預計汰換 1,500

台。 

13,920.000  4,500.000  0 0 

(3)住宅除

濕機汰換

補助 

補助汰換除濕機 

5,400.000  1,200.000  0 0 

補助汰換費用額定除

濕能力每公升/日補助

200 元，且以每台補助

新臺幣 2,000 元為上

限，本期預計補助約

6,000 公升/日。 

2.設備及

投資 
購置電腦、數位相機、

掃描器、錄音筆、錄影

機等設備。 

206.732  70.556  0 0 
資訊軟硬

體設備費 

3.設備及

投資 購置辦理節電工作所

需之物品及設備。 
212.000  112.000  0 0 

雜項設備

費 

4.業務費 僱用臨時人員 1 人，薪

資 42.5 萬元，勞、健保

費9萬元，年終獎金5.5

萬元，合計 57 萬元。 

1,140.000  570.000  0 0 臨時人員

酬金 

5.業務費 勞務委託辦理住宅類

擴大設備汰換與智慧

用電工作之宣傳、受

理、審查及查核事宜。 

3,318.000  1,476.000  0 0 
委辦費 

小計   40,372.732  12,728.556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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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科目 
用途、說明及計算方

式 

預算數(仟元) 

全程經費 本期經費 自籌款 
其他機

關補助 

因地制

宜措施 

1.業務費 補助汰換除濕機 

6,637.814  2,268.978  0 0 
獎補助費 

補助汰換費用額定除

濕能力每公升/日補助

200 元，且以每台補助

新臺幣 2,000 元為上

限，本期預計補助約

11,345 公升/日。 

2.業務費 僱用臨時人員 1 人，薪

資 42.5 萬元，勞、健保

費9萬元，年終獎金5.5

萬元，合計 57 萬元。 

1,710.000  570.000  0 0 臨時人員

酬金 

3.業務費 勞務委託辦理因地制

宜工作之宣傳、受理、

審查及查核事宜。 

1,683.000  571.500  0 0 
委辦費 

小計   10,030.814  3,410.478  0 0 

總計 89,441.135  30,967,566      

備註:  

1.節電基礎工作第 3 期工作經費(仟元):5,841.5+158.5(人事費)=6,000，全程經費

17,453+(230+(158.5*2))(人事費)=18,000 

2.設備汰換及智慧用電第 3 期經費(含擴大補助)(仟元): 21,115.588+441.5(人事費)= 

21,557.088；全程經費 61,957.321+((170+(441.5*2))(人事費)=63,010.321 

3.因地制宜第 3 期費用(仟元) 3,410.48；全程費用(仟元) 10,030.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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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他經費來源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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